关于推进二级党组织纪检委员落实监督责任的

实施意见

为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进一步健全二级党组织纪检委员工作机制，发挥二级党组织纪检委员监督“前沿哨兵”作用，不断完善学校基层监督体系，推动基层党组织纪检工作规范化制度化，为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提供有力保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党内法规，结合学校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站位

1.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决策部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要求上来。

2.加强对党章党规党纪的学习，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重要法规的学习，强化纪律规矩意识，提高运用纪法思维开展工作的能力。

3.自觉加强纪检监察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认真参加学校纪委组织的各项学习活动和实践锻炼，切实提升专业能力。

二、规范岗位设置，完善监督机制

1.坚持“应设必设、应配必配”原则，二级党组织要严格按照党章党规要求，选优配强纪检委员，确保二级党组织纪检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抓到位、管到底。纪检委员要带头遵守党纪国法和廉洁自律规定，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　　

2.建立纪检委员准入二级单位决策机构工作机制，完善基层民主监督制度。二级党组织须将纪检委员纳入本单位党政联席会议列席成员。二级党组织书记应经常与纪检委员沟通全面从严治党及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并听取意见建议。对本单位内设干部岗位和人员选拔任用、人才引进、职称评审、各类评奖评优评先等，应征求纪检委员意见。
三、明确职责定位，增强责任意识

1.贯彻落实学校党委、学校纪委的各项决策部署，协助二级党组织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积极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2.监督检查所在二级党组织落实党和国家教育方针、党中央关于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决策部署，以及落实省委、学校党政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等情况。

3.主动加强对所在二级党组织、基层党支部、党员领导干部和监察对象的日常监督、提醒和帮助，注重加强对本单位教职工师德师风和作风建设的监督检查。发现本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存在违规违纪倾向性问题的，及时向本人提出并督促纠正，重要问题及时向学校纪委报告。

4.对本单位“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民主集中制及信息公开制度等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5.根据需要参与学校纪委交办的涉及本单位的信访、违纪案件的调查。

6.积极协助配合学校纪委和联系的纪委委员开展相关工作，与联系的校纪委委员保持经常性工作联系，及时报告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开展情况。

7.及时传达上级纪委监委的有关指示精神和学校纪委会的决议决定。在二级党组织领导下，开展党风党纪和警示教育，做好本单位廉洁文化建设，主动组织、开展、参与各级各类廉洁文化活动。

8.完成学校纪委交办的其他工作。

四、厘清任务清单，增强工作实效

1.制定1份工作计划。协助二级党组织制定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工作计划，做好责任分解、考核和追究。

2.推动 1 次专题研究。结合上级要求和本单位实际，督促二级党组织每年至少专题研究 1 次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相关工作。

3.开展 1 次专题学习。结合上级精神和要求，每年在一定范围内至少开展 1 次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或党风廉政建设的学习活动。

4.举行 1 项专题活动。协助二级党组织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以日常纪律教育、警示教育、廉洁文化建设等形式，开展 1 项主题教育活动。

5.建立1项联系。落实学校纪委委员联系二级党组织工作制度，每年至少与联系纪委委员交流1次本单位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情况。
6.汇报 1 次工作。切实主动掌握本单位政治生态状况，每年至少向学校纪委书面报告 1 次工作开展情况。
五、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履职到位

1.建立纪检委员履职监督台账。学校纪委将动态记录纪检委员的工作开展情况，及时发现和纠正履职不到位的问题。

2.开展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对纪检委员的履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检查其是否按照规定开展监督工作、是否及时发现和处置问题线索、是否有效履行监督职责等。

3.纪检委员履职情况作为二级党组织党建考核重要参考。二级党组织对下辖党支部纪检委员履职要求可参照本意见执行。

